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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9A_E8_BE_85_E5_c45_76659.htm 一、重、难点提示 本

章的重、难点主要有：本章是考试的重要税种之一，从历年

情况看，出题量一般为4-5题，分值10分左右。通过学习，应

掌握的重点内容：纳税义务人身份判定；应税所得项目(11

项)；税率；应纳税所得额的规定；应纳税额的计算；减免税

优惠；境外所得税额扣除；纳税办法。 二、学习要点讲解 (

一)教材对比 (二)应税所得项目 应税所得项目是个人所得税的

征税对象和征税范围。掌握他可以使纳税人明确自己哪些收

入要纳税，哪些收入不要纳税。具体项目请仔细阅读教材。 (

三)税率 (四)费用减除标准 1、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

额减除费用8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2、个体工商

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

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3、对企事

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

总额，减除必要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4、劳务

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

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

减除20%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5、财产转让所得

，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

为应纳税所得额。 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

其他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五)附加减除费

用适用的范围和标准 附加减除费用只是针对应税项目中的工

资、薪金所得作出的特殊规定，目的是为了不因征收个人所



得税而加重外籍人员和在境外工作的中国公民的税收负担。

1、附加减除费用适用的范围： (1)、在中国境内的企、事业

单位工作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外籍人员； (2)在中国境外任

职或受雇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中国公民； (3)在中国境内企事

业单位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华侨、港澳台同胞。 2、附加

减除费用标准：上述适用范围内的人员每月工资、薪金所得

在减除800元费用的基础上，再减除3200元。 3、华侨和香港

、澳门、台湾同胞参照上述附加减除费用标准执。 (六)每次

收入的确定 个人所得税中有七个应税所得项目明确规定按次

计算征税，每次按应纳税所得额的大小，分别规定了定额和

定率两种扣除费用标准。如何准确划分"次"，对维护纳税人

合法权益、避免税收漏洞、防止税款流失十分重要。税法对

具体应税项目作出了明确规定： 1、劳务报酬所得，根据不

同劳务项目的特点，分别规定为： (1).只有一次性收入的，

以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 (2).属于同一事项连续取得收入的

，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2、稿酬所得，以每次出

版、发表取得的收入为一次。可细分为： (1)同一作品再版取

得的所得，应视作另一次稿酬所得计征税 (2)同一作品先在报

刊上连载，后再出版，或先出版，再在报刊上连载的，应视

为两面次稿酬所得征税。 (3)同一作品在报刊上连载取得收入

的，以连载完成后取得所有收入合并为一次征税。 (4)同一作

品在出版和发表时，以预付稿酬或分次支付稿酬等形式取得

的稿酬收入，应合并计算为一次征税。 (5)同一作品出版、发

表后，因添加印数而追加稿酬的，应与以前出版、发表时取

得的稿酬合并为一次计税。 3、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某项

使用权的一次转让所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4、财产租凭所得



，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5、利息、股息、红利所

得，以支付利息、股息、红利时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6、偶

然所得，以每次收入为一次。 7、其他所得，以每次收入为

一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